
法規先志法字直年請苦

案號 :  年度  字第    號

(若 案件尚未分案 ,則省略 )

聲請人          姓名或名稱 :陳韻宣

訴訟代理人 姓名 :鄭猷躍

稱謂/職業 :律師

住所或居所 :安．｜互國際法律事務所

口犖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

︳犖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,陳報 E一Mail(以 一組為限)如下 :

E一Mail :

1技依忘法訴訟法年59侏之規定 ,十#法規孔忠法冬重 :

2

3               主要爭#
碎壹 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 第2項 是否違反法律

1

法 法 庭.收

︴●●︳ 7.D〡



l   明確性原則 ,致侵害人民服公職權 ?

2貳 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8條 第1款是否違反比例

3   原則及平等原則 ,致侵害人民服公職權 ?

碎

5          原因朱件或確定終局我判索號

b壹 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72號判洪
l

7貳 、最高行政法院l09年度上字第928號判決
2

8

9              字直客吐

l0  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第2項 、第8條第1款

11

12            厄受去l｜ 決芋項之年明

13壹 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第2項 應受追憲宣告 ,

l猝  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。

15貳 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貝ll第 8條 第1款應受遠憲宣告 ,

1b  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。

17

18            芋十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19壹 、犖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 :

20     為考試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l09年度上字第928號判決 ,所援

21   用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第2項 、第8條 第

22   1款 ,有牴觸憲法第17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 ,爰 聲請法規範憲

乞3   法審查 。

邱 貳 、基本權道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,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:

25  一 、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

2b      聲請人參加民國 (下 同)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

︳
麥附件一

2麥
附件二

2



1

2

3

碎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l之牛

15

16

17

18

l!9

20

21

22

23

2碎

25

2b

27

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 (下稱系爭考試 )獲錄

取 ,於內政部消防署 (下稱消防署)訓練中心 (下稱訓練中心 )

受訓期間 ,被依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

第2項 ,安排至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實施艘格複檢結果 ,以聲請

人身高為158.9公 分為由 ,不 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

考試規則第8條 第1款所訂之非原住民女性身高標準 (160公分),

訓練中心爰報請消防署爰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(下稱

保訓會)廢止聲請人之受訓資格 。

二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

本案經保韌〡會於l08年 1月 25日 以公訓字第l08000l0242號 函

廢止聲請人系爭考試正額錄取受訓資格 ,聲請人不服 ,爰於l08

年2月 18日 提起訴願 ,經考試院於l08年 6月 3日 以l08考 臺訴洪字

第103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 ,聲請人猶不服 ,爰於l08年 7月 26

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訴 ,犖明 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」。

本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72號判決勝訴 ,

保訓會不服上訴於最高行政法院 ,復最高行政法院以l09年度上

字第928號判決撤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 ,並駁回聲請人在

第一審之訴 。

按 「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或第八十三條

第一項之案件 ,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

送達者 ,六個月之聲請期問 ,自 本法修正施行 日起算 ;其 案件之

審理 ,準用第九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九十一條之規定 。」憲法訴

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92條第2項 定有明文 。

查最高行政法院l09年度上字第928號判決於ll0年 12月 23日

作成 ,自 應適用憲訴法第92條第2項之規定 ,今聲請人於ll1年 7

月1日 提出本聲請書於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,核屈於憲

訴法施行6個 月不變期間內所為之聲請無訊 。

3



l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 :

2  一 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貝ll(下稱警察考試規則 )

3    係公務人員考試法第7條授權考試院訂定之命令 ,應屬行政程序

碎    法第150條 第1項所稱之 「法規命令」,自 得作為 鈞庭法規範達

5    憲審查之標的 ,合先敘明 。

b  二 、苦察考試規貝l1年 7條年2項 (下稱余手規定一)佳害人民受忠法第

,    1B條 所保陣之服公我#
8   (一 )系 爭規定一限制人民之服公職權

θ     l.按 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」 ,憲 法第18條定有明文 ;

l0       攻按 「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 ,旨 在保障

1l       人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 ,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 、俸

12       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」 ,迭經司法院釋字第575、 605、

必       658號 解釋理由書關釋在案 ;再按 「憲法第十八條所稱之

∥       公職涵義甚廣 ,凡各級民意代表 、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

15       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」 ,亦 由司法院釋字

16       第42號解釋文 、釋字第768號解釋理由書加以確認 。

17     2.攻 查系爭規定一規定 :「 受訓人員報到後 ,必要時得經內

18       政部或海洋委員會指定之公立$院辦理娃格複檢 ,不合格

19       者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(以下鵝稱保訓會)廢

20       止受訓資格 。」係以 「體格複檢不合格」廢止考試及格者

21       之受訓資格 ,致使此等考試及格者無法順利受訓成為消防

22       員 ,自 屈限制人民之服公珴洋無疑 。

23   (二 )系 爭規定一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

“     1.按 「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,自 土法目的兵法位系整在而琳性

25       挽出非推以理解 ,且們索芋十是否屈於洪件所故規戈之對

2b       求 ,為
一姓受規先者所得預見 ,並可經由司法︷金加以報

27       定及乎l︳ ㄔ者 ,即 無追反法律明確性原只l︳ (本院釋字第432
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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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、第521號 、第594號 、第602號 、第690號及第794號解

釋參照)。 」司法院釋字第799號解釋足資參照 。

2.查 系爭規定一規定 :「 受訓人員報到後 ,必要時得經內政

告r或 海洋委員會指定之公立$院辦理娃格複檢 ,不合格者

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韌〡委員會 (以下簡稱保訓會)廢止

受韌〡資格 。」然規定中所指之 「必要時」究係何時 ,令人

費解 。

3. 申言之 ,警察考試規則第7條 第1項 既已明訂 :「 本考試應

考人於第一試錄取通知送達之日起十四日內 ,應 向試務機

關指定之發療機構辦理觟格檢查並繳送體格檢查表 ,體格

檢查不合格或未於規定時間內繳送體格檢查表者 ,不得參

加第二試 。」則危考人既於危第二試前即已受娃格檢查並

放交於考避部 ,貝ll於受句ll期 間 ,究竟何時右必要為娃格校

查 ,實非一般人可得理解 ,受規範者亦難藉此預見其須受

體格檢查 ,更追論司法者得於事後加以審查確認 。

(三 )據上論結 ,系 爭規定一 「必要時┘之用語違反法律明確性原

則 ,應屬達憲 。

三 、苦來考拭規貝l｜ 第8條年1放 (下科系爭規定二)侵害人民受忠法第

18條所係陣之服公我社

(一 )系 爭規定二限制人民之服公職權

1.按 「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」,憲 法第18條 定有明文 ;

次按 「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 ,旨 在保障

人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 ,暨 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 、俸

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」,迭經司法院釋字第575、 605、

658號解釋理由書聞釋在案 ;再按 「憲法第十八條所稱之

公職涵義甚廣 ,凡各級民意代表 、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

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之」,亦 由司法院釋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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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號解釋文 、釋字第768號解釋理由書加以確認 。

2.查 系爭規定二規定 :「 本考試體格檢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,

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:一 、身高 :男 性不及一六五 ．○公分 ,

女性不及一六○ ．○公分 。但具原住民身分者 ,男 性不及

一五八 ．○公分 ,女性不及一五五 ．○公分 。」係以非原

住民女性身高未達160.0公 分 ,作 為娃格檢查合格與否之

判斷依據 ;而 體格檢查不合格者 ,將依警察考試規則第7

條第l、 2項 禁止參加第二試或廢止受訓資格 。

3.次 查人民不得參加第二試或受訓資格經廢止者 ,即 無從擔

任消防員 ,則 是類人民之服公城社 自石史有限制 。

(二 )系 爭規定二違反比例原則

1.本 案應以 「嚴格標準」審查是否合乎比例原則

(l)按 「以上各條列舉之 自由權利 ,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

由 、避免緊急危難 、維持社會秩序 ,或增進公共利益

所必要者外 ,不 得以法律限制之 。」憲法第23條定有

明文

(2)次按 「國家固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基本權 ,惟須

符合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 。如係就受怎法而皮係球之

重要基本社之限制者 ,就該法規範是否合於比例原則

應採及格糕車子以審查 ,亦 即其限制毛 目的危倫為保

吐特別堂安公益 、手段充適合且必要 ．測無任害故小

之其他替代手段 ,並危通過狹我比例原貝ll之冬生等 。」

鈞庭ll1年 憲判字第4號判決開述在案 。

(3)再按 「對職業自由之限制 ,因 其內容之差異 ,在 憲法

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 。兩扑從字工作之方涂 、時

間 、地砝年執行城榮自由 ,土法若為追求一姓公共才l︳

在 ,非不得 予 以蟲 古之 限制

6

至 人 又 玉 扛 俄 士 之 自由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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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屈危具佑之上挽條件 ,乃指從芋特定我榮之個人本

身所應具仿之｜柒能力或資格 ,且該年能力或資格可

經由旬︳球培在 而在得若 如 知 識 、單位 、位 能 年

土 浩若 故 對 ▋比加 以 限制 右古〦公共利益存在 而

人民跟抒城紫危具佑之客挽條件 ,你指對從寧特定我

紫之條件限制 ,非個人努力所可逆成 ,例如行茶田 占

制定 ,貝 l】 慮以保亡特別 重 ′▲ㄟ土 別 在始 得 名 之 ．且

不許何在情形之限制 ．所採之手段均須兵比例原貝ll無

速 ．」(司 法院釋字第64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);復按

「聲請人為公立醫療機構以公務人員身分任用之醫師 ,

依系爭規定一適用系爭規定二之結果 ,致其喪失公務

人員身分 ,故本件本質上屬服公職權之問題 。其堆主

張忠接第15僚所保#之工作#女佳害 ,惟公職為特殊

類型之工作 ,以下安位幸服公我技 。┘(司 法院釋字第

76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)。

(4)耙梳上揭大法官解釋及 鈞ㄏ廷判決意旨,已 明確論及

「我榮自由之客挽限制 ︳, 以上格球查樣華檢現是否

合乎比例原貝ll;且保障服公職權之意義不僅在於生現

人民工作之社才l︳ ,更在於使人民藉由擔任公務人員 ,

參與國家政策之制定與執行 ,而 兼具有係碎去政社央

落十田民主社之性女 ,核屬憲法高度保障之基本權 ,

因此 ,械 「服公城#之客挽限制」,亦至少危以及格採

乎作為比例原則之再直依拉 。

(5)查女性之身高成長至青春期即已趨緩 ,於成年後已難

以再長高 ,因 此 ,對於成年女性制定之身萬下限規定 ,

充已屈服公珴杜之客挽限制 ,故至少充依及格採卒冬

直是否合乎比例原反ll。

7



上

2

3

碎

5

b

7

8

9

l0

11

12

13

1猝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碎

25

26

2 國家應就系爭規定二合憲負擔舉證責任

(1)按 「本席以為採取較嚴格審查標準如欲有其合憲性控

制上的意義 ,而 非流於紙面文章 ,在操作上即意謂要

求立法者提出更重要的立法目的 ,並以實質有效且侵

害較小之手段達成目的 。換言之 ,手段不能僅是可以

達成目的 ,而 必須是可靠 、具備實效 ,與 目的之達成

具有實質關月ll性之手段 ;同 時 ,該手段固然不必是侵

害最小的手段 ,但最起碼必須是經過斟酌選擇對人民

權利侵害較小的手段 。尤有甚者 ,相 m政府我而的述

掙不再芋有合走推定
一
其困比奴對於上述目的之生妥

性 、手段之十安有效性其其佳客在及你可接受牛 ,負

本在的女任 (註二 )。 」司法院釋字第584號解釋林子

儀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．可供參照 。

(2)查本兼因涉及 「服公職權之客觀 r艮制」,而 應以及格乎

交秝卒進行比例原則之檢驗 ,則政府找 m自 危打女起

丘圭垚足三全且些主基鼓主生 ,以證明規範所追求之

目的係 「特邱丘妥之公共才．︳亞」,且與目的之達成問具

「生垚及地對必要m掰 」,而使法院獲得確信心證 ,始

得受合憲宣告 。

系爭規定二無法通過嚴格審查標準 ,違反比例原則

(l)按 「．．⋯．本庭就其合忠性危子以及格字生 。是系爭規

定一就涉及憲法第8條所保障人身自由與憲法第22條所

保障身強權之限制部分 ,應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

之要求 ;其 目的須為追求忠法上特別丘妥公共才l︳ 益 ,

所採手段充有功於 目的之速成 ．又珌無其他相同有效

達成目的而侵害技小之手段可女運用 ,且其封基本杜

3.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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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

才l︳ 之限制兵其所故追求之特別重要公共才l︳ 垚問危具相

舉性 ,始與怎法第 之比例原則無蛙 ．」   金勻〞之lll

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足資參照 。

(2)次按 「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┘,應 以 「防免人民生命 、

身體 、健康遭受直接 、立即及難以回復危害」為限 ,

司法院釋字第744號解釋理由書足資參照 ;再按 「．⋯．．

容訓量僅係基於純粹行政成本之考士 ,堆韜丘安公

主 。」司法院釋字第760號解釋理由書關明在案。

(3)查 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目的 ,或有認為在於確保人員實

施救災行為及操作救災器具之安全性及便利性 ,而 可

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 (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

字第1272號保訓會行政訴訟答辯狀
4、

補充答辯狀
5參

照)。

(4)惟查部分救災器材為團殿操作 ,縱使單一消防員身高

未達標準 ,其所造成之影響應仍可控制 ;且 目前也沒

有科學證據 ,可資證明160公分以下之人操作機具具有

不可容忍的危險 ;再者 ,主 管機關亦認為身高標準調

降3公分 (即調降為157公分)仍可滿足執行勤務之需

求 ;更有甚者 ,消 防單位所使用之機具與車輛皆屬訂

做 ,當可依消防人員組成 ,訂製各單位及人員所需要

之裝備與機具 (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72

號l09年2月 12日 、109年 4月 8日 準備程序筆錄
6、 7參

照 )。

(5)換言之 ,消 防單位所使用之裝備 、機具既已可採取客

製化之方式訂做 ,則 對於消防員之身高限制 ,即 無關

乎消防設備操作安全性及便利性 ,或是消防任務之遂

4麥
附件四

6參
附件五

°
麥證球一口
麥證據二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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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,而住你甘姓故佑 一找具之 「行政成本」才士 ,且

縱使消防人員之身而未速160公分 ,亦無在球可女預示

存在 「明預而且即之危害 ︳,貝︳系手規定二 之 立 烘 目的 ,

已牛報屈重大迫切之政府才l︳ 益 。

(6)再者 ,消 防機關與警察機關之任務性質本屬不同 ,勤

務類型迥然有別 ,對於其所屬人員自然會有相異之身

體素質及技能要求 。然而 ,縱然消防業務 自84年 間即

已從內政告r警政署獨立 ,另 成立消防署管轄 ,迄今已

逾二十年 ,然 而消防人員之考試事項 ,乃 至於任免 、

考銓事項 ,仍與警察人員一同適用警察考試規則及警

察人員人事條例等相關規定 ,顯 然有立法怠惰之嫌

(參照 鈞庭ll1年 憲判字第l0號判決黃虹霞大法官 、

蔡明誠大法官分別提出之不同意見書
8、 9),則

系乎規定

將消防人員及苦年人貝之吐格檢全採卒烙於一灶而治

之 ,恐亦有悖於 「貼身剪我」之要求 。

(7)更有甚者 ,縱使將非原住民女性之身再採牛胡降為157

公分 ,苦政及 消防勤右仍 盛 行 比 名 士政 及 站 防 主9

U參
附件六

．麥附件七

各柚而所認 ,貝︳︳系手規定二定非原住民女性之身萬採

羊為160公分 ,十無任何必要性可言 。

(8)況且 ,消 防人員職司預防火災、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

(消 防法第1條參照),其值勤現場包羅萬象 ,們頭技

小之消防人員或反可進入 大若所 #以進入之狹 窄空

問 ,而又有才l︳ 於爭取時間 、土成任右 ,貝 l】 系爭規定二

所制定之上60公分林卒 ,又足無助於速成任務而欠缺避

盤 。

(9)因 此 ,倘若欲以救災效率及操作設備之安全性與便利

l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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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作為合憲目的的話 ,應以採購合乎各消防人員使用

需求的器材作為手段 ,甚 至使有特殊需求之消防人員

可以自購器材執行動務 ,倘若已達到器材設計或製造

的才亟限 ,仍有無法滿足之處 ,設定娃格標準始存在正

當性基礎 。

(l0)至於消防人員是否有能力操作器材 ,即 與身高等身材

條件無必然關聯 ,而得以藉由受韌︳期間所實施之艘能

及技巧訓練 ,使受訓者滿足執行任務所需要的條件 ,

並藉由考核淘汰不及格者 ,始能培育合格消防人員 ,

以遂行消防勤務 ,達成保障人民及消防員自身安全之

目的。

(1l)尤有甚者 ,上述不以身高作為招募消防員之標準 ,而

納娃能或技術作為消防員之資格要求 ,已經諸多國家

或地區採納
m,且

對於消防任務之遂行亦無造成障礙 ,

實無堅持以身高作為遊選標準之理 。

(12)據上論結 ,系 手規定二所放速成之目的非屈 「特另︳︳重

大之公共才︳︳放」,其所採取之手段又不具 「主接及出對

必要而琳」,自 屈速反比例原貝ll。

(三 )系 爭規定二違反平等原則

1.本 朱應以 「嚴格標準┘審查是否合乎平等原則

(l)按 「中華民國人民 ,無分男女 、宗教 、種族 、階級 、

黨派 ,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憲法第7條 定有明文 ;次

按 「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 、機械之

形式上平等 ,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,

要 求求 仁上相 同之本功赤名相 同之處∵理 ．不仔 魅丘名

無正古理由之差別符迅 。」、「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之平

m參
證球三

1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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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權 ,法規範所為差別待遇 ,是否符合平等保障之要

求 ,危祝該差別符迂之 目的是否合忘 ．及其所採取之

分扣典規比 目出之址我開 ,是否存才一 短止之 而琳

性而定 (本院釋字第682號 、第722號 、第745號及第

750號等解釋參照 )。 」司法院釋字第666、 791號解釋

理由書足資參照 。

(2)另 按 「鑑於危者斌跟公我社為廣義之參政權 ,涉及人

民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及公務之執行 ,與公共生活秩

序之形塑密切相關 ,封比杜才︳︳所為之差別符道 ,原兵．︳

上危生技及格之名生 ,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外 ,

所採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問亦須有實質關聯 ,始與

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相符 。」司法院釋字第760號解

釋理由書闆釋甚明。

(3)今身高未滿16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 ,擔任消防員之機

會已受到禁糸色,而 r艮制該等人民擔任公務人員之機會 ,

已屬對於服公職權暨參政權之干預 ,應 以採取 「較嚴

格之審查標準」為原則 。

(4)復按 「法規範如以種族 、．l生別 、．l生傾向等為分類 ,因

此等分類往往涉及堆以改生之個人特依 ,或屬受有各

在芋十上或法律上之排斥或歧視者 ,或 為社◆上孤土

隔俋之少技且為政治上之弱去 ,本院對於此等分類 ,

應加強審查 ,而 適用及格或較為及格之牛主採#,以

判斷其合憲性 (本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參照 )。 」司法

院釋字第794號解釋理由書閉述在案 。

(5)查系爭規定二排除 「未滿160公分之非原住民女性」擔

任消防員之資格 ,而 與 「160公 分以上之女性 」及

「155至 160公分之原住民女性」問存在擔任消防員資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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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之差別待遇 。

(6)次查女性成年後身高已難以成長 ,故身高應屬 「難以

改變之個人特徵」;再 查身高未達160公分之非原住民

女性 ,由於無法擔任消防員 ,因 而無從評估比類人民

擔任消防員之成效 ,亦 無法參與消防單位內部意見形

成之過程 ,甚至影響警察考試規則之修正乃至其他消

防政策之帝ll定 ,成為 「政治上之弱勢」;復逾六成之民

眾認為 「消防人員之身高條件與第一線消防人員救災

能 力相 關」(消 防署 l09年 3月 16日 消署 訓 字 第

1091l03740號函
⋯
),然 此認知欠缺實證根據 ,而 成為

「對身高較矮者救災能力欠缺之歧視行為」。

(7)據上論結 ,身 萬朱速160公分之非原住民士性 ,因打任

消防貝之資格已史制｜ ,冬於忠法封於服公職杜之保

心 .寒 在 丕 〞j扛五
「
h 出 生 生 古 虹 注 ︳〦 如 ′ ;且該

類人民係因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而受事實上之歧視 ,

且為政治上弱勢之人 ,Ⅱ 於 「孤土而隔俋的少放」,因

此 鈞庭就系手規定二是否合於平年原貝l︳ ,危採取及

格採羊︷重之 ,始為適當 。

系爭規定二無法通過嚴格審查標準 ,違反平等原則

(l)按法規範之目的應為 「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」,且所使

用之手段與所欲達成之 目的問應有 「必要」、「嚴密剪

裁」或 「完美,勿合」之關聯性 ,始 能通過嚴格審查標

準 ,而無違於平等原則之要求 。

(2)接 「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,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

言及文化 。」、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,保障原住民族之

地位及政治參與 ,並對其歡育文化 、交通水利 、衛生

2

Ⅱ
麥證捄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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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 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

發展 ,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 。對於澎湖 、金門及馬祖

地區人民亦同。」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ll、 12項 固

有明文 ,而得作為原住民族優惠性差別待遇之憲法基

石楚 。

(3)惟查保阡原住民族之地位及經濟壬兵 ,並非為避免人

民之生命 、身在 、從丘拉愛直接 而土即之 危 害 ,因 而

系手規定之 先 目的 找非在於保吐 「 道 重大之公9

幽 ;次查 ,扭任消防人貝是否足以係碎原住民法之地

位及政治壬兵 ．平往原住民族 自荷治時期以來所垃迂

之不平等符迸 ．而具備道古性 ,亦位汪思 ;再者 ,旦

象如 改採分 老試保阡名額之方式 9 住 民族右一

定你取 貝額 ,將又能合乎保陣原住民族經湃兵政治參

兵之忠法要求 ,且亦不致排松非原住民族身分若錄取

史制女括 ,而 為又有效的手段 。

(4)復以非原住民女性身高是否達到160公分作為得否擔任

消防員之依據 ,非 為特別重大之公共利益 ,且其所採

取的手段亦不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,已如前述 ,自

亦違反平等原則 。

3.綜 上所述 ,系 爭規定二以身高是否達160公分 ,區 別非原

住民女性可否擔任原住民 ,以及是否具備原住民族身分 ,

區別 155至 160公分之女性可否擔任原住民 ,其 目的均非急

迫且重大之公共利益 ,且 目的與手段問均不具備必要關聯

性 ,自 屬違反平等原則 。

四 、綜上所述 ,公路人 Ξ特佳若試一姓苦年人貝考 貝u笫 7′件弟2頭

及第8條第1歉危受速忠宣告 ,並 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。

1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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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72號 l09年 2月

12日 準備程序筆錄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72號 l09年 4月

8日 準備程序筆錄

各國家及地區消防員招募資格要求

四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l09年 3月 16日 消署 訓 字 第

l091l03740劫免函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272號判決

最高行政法院l09年度上字第928號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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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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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訴訟答辯狀

五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8年度訴字第1272號保訓會行

政訴訟補充答辯狀

〦
′

、
鈞庭ll1年憲判字第l0號判決黃虹霞大法官提出之

不同意見書

七 鈞庭ll1年憲判字第l0號判決蔡明誠大法官提出之

不同意見書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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